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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重要提示

１．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纳”或“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豁

免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全面要约收购义务相结合，同步实施。

２．

本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６

股；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投资”）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股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６

股，共计送出

１８０

万股。流通股股东

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共计得到

２．２

股。

大地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豁免本公司相关债务（豁免债务的具体情况详见正文），因此：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与大地投资受让深圳金时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时永盛”）、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大圆正”）、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风投”）、吴浩成、章全、顾伟康及赵春燕持有的

本公司共计

１０１９

万股股份同步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与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教育”）受让金时永盛持有的本公司共计

５００

万股股份同步实施。

３．

公司股改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４．

对价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到帐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５．

对价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６．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原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海纳”变更为“

ＳＴ

海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保持不变。

７．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当日股价计算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８．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纳入指数计算。

９．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股份不需要纳税。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及批准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滨江东信大道

６８８

号杭州江景戴斯大酒店百合厅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董事会征集投票表

决和网络投票三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８

，

０７８

，

８８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９％

；反对

５１５

，

０１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６％

；弃权

２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

２．

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６７８

，

８８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７２％

；反对

５１５

，

０１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流通

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４％

；弃权

２４

，

９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会议决议公告已经刊登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豁免浙大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全面要约收购义务相结合，同步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与大地投资受让金时永盛、浙大圆正、浙江风投、吴浩成、章全、顾伟康及赵春燕持有的本公司共计

１０１９

万股股份同步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与网新教育受让金时永盛持有的本公司共计

５００

万股股份同步实施。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４

号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同日，证监会下发《关于核

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５

号文），核准豁免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执行法院裁定、协议转让、以资产认购本

公司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收购的详细情况， 请参阅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 ）

（

１

）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本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６

股。

（

２

）非流通股股东送股

非流通股股东大地投资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股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６

股，共计送出

１８０

万股。

同时，大地投资及其关联企业豁免本公司债务

９

，

５００

万元，具体豁免方式详见下文。

２．

方案实施的内容

（

１

）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

本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６

股。

非流通股股东大地投资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股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６

股，共计送出

１８０

万股。

（

２

）大地投资及网新教育受让股份

大地投资及其关联企业对本公司进行全面的资产重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同意结合债务豁免、注入优质资产对本公司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提升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杭民二初字第

１８４－３

号《民事裁定书》及（

２００７

）杭民二初字第

１８４－４

号《民事裁定书》，

大地投资通过代本公司偿还对外债务方式取得和享有对本公司

９

，

８４４．２９

万元债权。 大地投资将部分债权转让给网新教育，

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还承诺，对于可能存在的未申报债权，如果经法院裁定确认，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将按照重整计划规定

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负责清偿。

同时，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承诺豁免对本公司的

９

，

５００

万元债务。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实施当年豁免

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大地投资豁免

３

，

３５０

万元，网新教育豁免

２

，

６５０

万

元。

至本公司破产重整受理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满两年，即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如未发生大地投资及网新教育按照重整

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情形的，则大地投资豁免本公司

３

，

５００

万元债务；如发生前述清偿情形，但大地投

资及网新教育清偿的数额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时，则豁免

３

，

５００

万元与清偿数额之间的差额；当大地投资清偿的数额达到或高

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时，则不再豁免本公司债务。

重整受理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满

两年内浙江海纳或有负债情况

未有或 有负

债发生

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或有

负债发生

或有负债的金额等于或超

过

３

，

５００

万元

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清偿或有负债

情况

－－－－

清偿所有或有负债 清偿所有或有负债

大地投资豁免

３

，

５００

万元债务情况

豁 免

３

，

５００

万元

豁免

３

，

５００

万元与清偿

的或有负债的差额

不再豁免浙江海纳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债务

大地投资及网新教育作为本公司的股东，为保证本公司的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赢利能力，拟在第一年豁免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继续给予不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资金的支持，主要为消除在本公司破产重整受理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满两年

内，可能发生需要按照本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的或有负债

为此，本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金时永盛、杭州融捷、杭州泰富、浙江浙大圆正、浙江风投、吴浩成、章全、顾伟康及赵春

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１

，

２９２

万股股份拟无偿转让给大地投资。 金时永盛拟将持有的本公司

５００

万股股份无偿转让给网

新教育。

鉴于上述各方已经同意将所持的部分本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重组方，因此，各方约定，除大地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

向流通股股东送股的对价安排将由大地投资代为支付。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深圳市瑞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富控股”）分别与杭州融捷和杭州泰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

中转让给杭州融捷

４２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７％

）；转让给杭州泰富

３６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过户手续尚未完成。 由于该项股权转让未完成过户手续，大地投资与杭州融捷和杭州泰富

的相关股权转让亦未实施。

为了配合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大地投资承诺：即使发生上述受让股权未能全部完成过户到大地投资的情形，大地投资

仍然代所有的大地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送出

１８０

万股股份给流通股股东。

３．

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

１

）不考虑与本次股改同步实施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起的股份变动，执行对价及股份转让前后股权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前 股份转让完成后 执行对价后

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

）

大地投资

２

，

１６０ ２４．００％ ３

，

１７９ ３５．３２％ ２

，

９９９ ３１．６４％

网新教育

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５６％ ５００ ５．２７％

浙大圆正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７０ ３％ ２７０ ２．８５％

金时永盛

１

，

３８０ １５．３３％ ７５７ ８．４１％ ７５７ ７．９９％

瑞富控股

７８０ ８．６７％ ７８０ ８．６７％ ７８０ ８．２３％

科铭实业

４００ ４．４４％ ４００ ４．４４％ ４００ ４．２２％

浙江风投

２００ ２．２２％ ６０ ０．６７％ ６０ ０．６３％

吴浩成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０．１５ ％ １３．５ ０．１４％

章全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０．１５％ １３．５ ０．１４％

顾伟康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０．１５％ １３．５ ０．１４％

赵春燕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０．１５％ １３．５ ０．１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６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６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５

，

８２０ ６１．３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

，

６６０ ３８．６１％

合计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通股东转让给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的股权明细如下：

出让人 出让股份数量（万股） 受让人

金时永盛

１２３

大地投资

浙大圆正

６３０

浙江风投

１４０

吴浩成

３１．５

章全

３１．５

顾伟康

３１．５

赵春燕

３１．５

小计

１０１９

金时永盛

５００

网新教育

合计

１５１９ －－－－－－

（

２

）同时计算与本次股改同步实施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起的股份变动，执行对价及非公开发行前与执行对价

及非公开发行后股权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股权转让、非公开发

行前

执行对价、股权受让、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

（股）

持股比例

（

％

）

浙大网新

０ ０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３２．０５％

大地投资

２

，

１６０ ２４．００％ ２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２１．４９％

网新教育

０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８％

浙大圆正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金时永盛

１

，

３８０ １５．３３％ ７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４２％

瑞富控股

７８０ ８．６７％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９％

科铭实业

４００ ４．４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７％

浙江风投

２００ ２．２２％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吴浩成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章全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顾伟康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赵春燕

４５ ０．５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６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１０２

，

９２４

，

０５４ ７３．７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２３％

合计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

，

５２４

，

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实施事宜，请参阅本公司公告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１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４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对价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上市日

恢复交易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该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度限制

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海纳”变更为“

ＳＴ

海纳”，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５

”保持不变。

５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公司股票开始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

指数计算交易

正常交易

四、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办法

１

、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实施办法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对象为股份变更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股股东。

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对价比例所获股份计算后不

足一股的零碎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

股处理方法处理。

２

、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受让股份办法

大地投资和网新教育受让浙江海纳其他非流通股股份，由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股份变更登记日计入其

帐户。

五、股权结构变动表

１．

方案实施前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万股）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６０００ ６６．６７％

其中：国有法人股

１１００ １２．２３％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４７２０ ５２．４４％

境内自然人股

１８０ ２．００％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３０００ ３３．３３％

三、股份总数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方案实施后的公司股权结构

（

１

）不考虑与本次股改同步实施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起的股份变动，执行对价前后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万股） 变动数（万股） 变动后（万股）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４

，

７２０ －４

，

７２０ ０

境内自然人股

１８０ －１８０

小计：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０

二、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０ ＋３３０ ３３０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０ ＋５

，

４３６ ５

，

４３６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５４ ５４

小计：

０ ＋５

，

８２０ ５

，

８２０

三、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股

３

，

０００ ＋６６０ ３

，

６６０

小计：

３

，

０００ ＋６６０ ３

，

６６０

股份总数

９

，

０００ ９

，

４８０

（

２

）同时计算与本次股改同步实施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起的股份变动，执行对价及非公开发行前与执行对价

及非公开发行后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万股） 变动数（万股） 变动后（万股）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４

，

７２０ －４

，

７２０ ０

境内自然人股

１８０ －１８０

小计：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０

二、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０ ＋３３０ ３３０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０ ＋９

，

９０８ ＋９

，

９０８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５４ ５４

小计：

０ ＋１０

，

２９２ １０

，

２９２

三、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股

３

，

０００ ＋６６０ ３

，

６６０

小计：

３

，

０００ ＋６６０ ３

，

６６０

股份总数

９

，

０００ １３

，

９５２

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实施事宜，请参阅本公司公告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六、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注

１

） 限售条件

浙大网新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３２．０５％ Ｇ＋３６

个月后 注

２

大地投资

２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２１．４９％ Ｇ＋３６

个月后 注

２

网新教育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８％ Ｇ＋３６

个月后 注

２

浙大圆正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Ｇ＋３６

个月后 注

２

金时永盛

７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４２％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３

科铭实业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７％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４

浙江风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４

吴浩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４

章全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４

顾伟康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４

赵春燕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４

瑞富控股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９％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５

注

１

：

Ｇ

日为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

注

２

： 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注

３

：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其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十。

注

４

：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其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注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瑞富控股分别与杭州融捷和杭州泰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中转让给杭州融捷

４２０

万股本公司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７％

）；转让给杭州泰富

３６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过

户手续尚未完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杭州融捷与大地投资签订协议，将

１４７

万股股份转给大地投资，杭州泰富与大地投资签

订协议，将

１２６

万股股份转给大地投资。 目前股权过户手续尚未完成。 杭州融捷和杭州泰富已作出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之日起，其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军

办公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

Ａ

座

５０５

室

电 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９００３

传 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９０２２

联系时间：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八、备查文件

１．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

议；

２．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海纳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０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重要提示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纳”、“本公司”）本次向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增的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不设涨跌停板限制，不除权，不纳入指数计算。

公 司 声 明

１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

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４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变动公告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浙江海纳科技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证证券交易所网站。

５

、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浙江海纳、本公司 指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 指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新机电 指 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浙大圆正 指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大地投资 指 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凯科技 指 杭州通凯科技有限公司

网新集团 指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风投 指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瑞富控股 指 深圳市瑞富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皇冠 指 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科铭实业 指 深圳市科铭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融捷 指 杭州融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泰富 指 杭州泰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时永盛 指 深圳金时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网新教育 指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与浙大网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浙大圆正、大地投资、网新教育

中和应泰 指 北京中和应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勤信 指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浙江天健 指

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浙江天健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雨仁 指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中院 指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２６

号》 指

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令第

３０

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令第

３５

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发

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浙江海纳与浙大网新达成的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

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均

注册资本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９９－０６－０７

公司上市日

１９９９－０６－１１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７７８

注册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

Ａ

座

５０５

室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９０２５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决策及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５

）海中法执字第

５８－７

号、（

２００７

）海中法委执字第

３－１

号、（

２００７

）海中法执提字第

１１－１

号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将海南皇冠持有的浙江海纳

２

，

１６０

万股法人股以股抵债依法裁定给深圳大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浙江海纳在顺利完成破产重整的条件下，为提升浙江海纳的持续盈利能力，浙江海纳拟引入重组方进

行资产重组。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浙江海纳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海纳向浙大网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浙大网新第五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５４

，

６０８

万元，认购浙江海纳定向增发的股份

４

，

４７２

万股。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浙大网新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子公司股权认购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

份暨重大关联交易》等相关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浙江海纳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等系列议案。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获得证监会有条件通过。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４

号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同日，证监会下发《关

于核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５

号文）），核准豁免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执行法院裁定、协议转让、以资产认

购本公司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海纳本次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浙江海纳本次向浙大网新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购买浙大网

新持有的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１

、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 发行数量和比例：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

３

、 发行股票价格：每股

１２．２１

元，定价依据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公司股票停牌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参考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所作的评估，浙大网新可获得的股票数量为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

４

、 收购资产标的：浙大网新持有的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 募集资金：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募集资金。

６

、 本次发行的股票的锁定期限：浙大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大地投资、浙大圆正、网新教育做出特别承诺：自浙江海纳

股份发行结束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７

、 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原由浙大网新持有的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已经变更为浙江海纳所有，且于网新机电的工商登记机

关（浙江省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浙江海纳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的登

记手续。

８

、 新增股份及锁定期的情况：

本次向浙大网新发行新增的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ＩＮＳＩＧＭ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１

号

１８

栋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陈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１３

，

０４３

，

４９５

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８

日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五、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对象与浙江海纳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中，浙大网新与浙江海纳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浙大圆正所控制，因此，本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浙大网新所持有的网新机电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５

）海中法执字第

５８－７

号、（

２００７

）海中法委执字第

３－１

号、（

２００７

）海中法执提字第

１１－１

号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将海南皇冠持有的浙江海纳

２

，

１６０

万股法人股以股抵债依法裁定给深圳大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浙江海纳在顺利完成破产重整的条件下，为提升浙江海纳的持续盈利能力，浙江海纳拟引入重组方进

行资产重组。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浙江海纳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海纳向浙大网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浙大网新第五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５４

，

６０８

万元，认购浙江海纳定向增发的股份

４

，

４７２

万股。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浙大网新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子公司股权认购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

份暨重大关联交易》等相关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浙江海纳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等系列议案。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获得证监会有条件通过。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４

号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同日，证监会下发《关

于核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５

号文）），核准豁免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执行法院裁定、协议转让、以资产认

购本公司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

浙江海纳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与浙大网新进行了相关资产的交割。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原由浙大网新持有的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已经变更为浙江海纳所有，且于工商登记机关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向浙江海纳出具

了浙天会验 ［

２００９

］

４２

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上述股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肆佰柒拾贰万肆仟零伍拾肆元（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００

）。 ”

据此，浙大网新用于认购浙江海纳本次发行股份的权益性资产已经缴纳到位，相应资产的所有权已经完成过户手续。

（三）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事项。

（四）证券发行登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的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本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正在办理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浙江海纳审慎核查，本次收购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

史财务数据）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董事会同意总裁叶根银先生、副总裁肖志坚先生辞去总裁、副总裁职务，聘任姚志邦先生为公司总裁，

聘任副总裁李军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股东大会选举王秋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司董事会聘任傅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二）其它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根据浙江海纳与浙大网新协商的人员整合原则，浙江海纳已对本次收购资产涉及的相关人员做了合理的安排，目前经

营管理团队稳定。

四、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浙江海纳和浙大网新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该协议的生效条件

已全部成就，协议生效。 根据该协议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已经由浙大网新过户至浙江海纳；本次交易新增的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股份已经办理登记手续并交付至浙大网新。

（二）承诺

网新集团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对新发行股份锁定、重组完成后业绩、后续资产注入、可能存在的未申报债权、大地投资及

网新教育对浙江海纳的债务豁免以及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作出相关承诺，相应承诺已经或正在履行。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浙江海纳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的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本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 重组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由于部分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因此网新集团尚未就相应协议及承诺实际履行。 在该

等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网新集团将需继续履行相应协议或承诺。

七、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

见》认为：“浙江海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批准、核准、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海纳向浙大网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网新机电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了相应

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浙江海纳向浙大网新非公开发行的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浙江海纳已经根据与浙大网新协商的人员整合原则对本次收购资产的相关人员做

出了安排。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已经完成。 ”

八、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１

、浙江海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２

、浙江海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资产转移手续已经完成，该等手续合法、有效；

３

、浙江海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变更登记，不存在法律

纠纷或潜在的法律风险。 ”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浙江海纳的股权结构

（一）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次发行前浙江海纳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万股） 持股比例（

％

）

海南皇冠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２

，

１６０ ２４．００

深圳市科铭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７８０ １９．７８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１０．００

深圳市瑞富控股有限公司

７８０ ８．６７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２２

赵建

４５ ０．５

褚健

４５ ０．５

李立本

４５ ０．５

张锦心

４５ ０．５

其他流通股东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说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禇健与章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禇健将所持浙江海纳全部股份转让给章全。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相关股权的过户手续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赵建与顾伟康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赵建将所持浙江海纳全部股份转让给顾伟康。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相关股权的过户手续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海南皇冠持有的浙江海纳的

２１６０

万股已经海口法院裁定以股抵债给大地投资。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相关股权的过户手续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瑞富控股分别与杭州融捷和杭州泰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中转让给杭州融捷

４２０

万股浙江海纳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７％

）；转让给杭州泰富

３６０

万股浙江海纳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相关

股权的过户手续尚未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科铭实业与金时永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科铭实业将持有的浙江海纳

１

，

３８０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

１５．３３％

转让给金时永盛。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相关股权的过户手续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李立本与吴浩成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李立本将所持浙江海纳全部股份转让给吴浩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相关股权的过户手续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张锦心与赵春燕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张锦心将所持浙江海纳全部股份转让给赵春燕。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相关股权的过户手续完成。

（二）本次发行后浙江海纳的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万股） 持股比例（

％

）

浙大网新

４

，

４７２．４０５４ ３３．２０％

大地投资

２

，

１６０ １６．０３％

科铭实业

４００ ２．９７％

金时永盛

１

，

３８０ １０．２４％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６．６８％

深圳市瑞富控股有限公司

７８０ ５．７９％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４８％

吴浩成

４５ ０．３３％

章全

４５ ０．３３％

顾伟康

４５ ０．３３％

赵春燕

４５ ０．３３％

其他流通股东

３

，

０００ ２２．２７％

合计

１３

，

４７２．４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三）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本公司股权结构

浙江海纳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本次发行相结合，同步实施。 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为方案为：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

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６

股，大地投资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６

股，具体方案请参见详见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以及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股权分置改革

说明书》。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股） 持股比例

大地投资

２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２１．４９％

浙大网新

４４

，

７２４

，

０５４ ３２．０５％

网新教育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８％

金时永盛

７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４２％

瑞富控股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９％

科铭实业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７％

浙大圆正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

浙江风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吴浩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章全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顾伟康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赵春燕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１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１０２

，

９２４

，

０５４ ７３．７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２３％

合计

１３９

，

５２４

，

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有关股权分置改革实施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查看本公司公告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公告》。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同时计算与本次股改同步实施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起的股份变动，执行对价及非公开发行前与执行对价及非

公开发行后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万股） 变动数（万股） 变动后（万股）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４

，

７２０ －４

，

７２０ ０

境内自然人股

１８０ －１８０

小计：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０

二、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有法人股

０ ＋３３０ ３３０

其他境内法人股

０ ＋９

，

９０８ ＋９

，

９０８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５４ ５４

小计：

０ ＋１０

，

２９２ １０

，

２９２

三、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股

３

，

０００ ＋６６０ ３

，

６６０

小计：

３

，

０００ ＋６６０ ３

，

６６０

股份总数

９

，

０００ １３

，

９５２

第四节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浙江海纳的主营业务为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

浙江海纳的主营业务新增环境保护工程的设计、设备成套、施工、安装、调试及咨询服务等。

二、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１

、网新机电的资产负债结构及偿债能力分析

表一：网新机电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以及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０９．３０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２４７

，

０６０

，

７２０．１４ １

，

１８３

，

７０７

，

４８２．２２ １

，

１１０

，

３９８

，

７９１．４０ １

，

０９０

，

６５０

，

８７０．６９

流动资产

１

，

２１０

，

６７４

，

４１６．９９ １

，

１５６

，

１２７

，

７７３．９２ １

，

０８９

，

２８１

，

６４８．３７ １

，

０７２

，

１９３

，

４８７．３４

存货

１４０

，

８８１

，

２５３．０７ ８８

，

７８４

，

７８１．４４ ８１

，

１７２

，

２１５．５６ ２１７

，

６９３

，

００５．０５

流动负债

８８４

，

８３４

，

２０４．０９ ８２５

，

６１３

，

９１２．１５ ７３８

，

８５８

，

５５１．００ ７６４

，

６８７

，

７９８．０３

负债总额

８９１

，

７２１

，

７０４．０９ ８３３

，

２１３

，

９１２．１５ ７４７

，

４０８

，

５５１．００ ７６４

，

６８７

，

７９８．０３

净资产

３５５

，

３３９

，

０１６．０５ ３５０

，

４９３

，

５７０．０７ ３６２

，

９９０

，

２４０．４０ ３２５

，

９６３

，

０７２．６６

资产负债率

７１．５１％ ７０．３９％ ６７．３１％ ７０．１１％

流动比率

１．３７ １．４０ １．４７ １．４０

速动比率

１．２１ １．２９ １．３６ １．１２

表二：负债构成分析

项目

２００８．０９．３０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比率

短期借款

－ － －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

应付票据

１６１

，

６７３

，

５４４．０９ １８．１３％ １６５

，

２２０

，

１６５．１３ ２０．０１％ ９６

，

３６５

，

９４２．６７ １３．０４％ １０７

，

０３１

，

２０５．２７ １４．００％

应付账款

５０２

，

６７２

，

７９３．７４ ５６．３７％ ５０４

，

１４６

，

８１７．０７ ６１．０６％ ３３８

，

４５１

，

０３４．３１ ４５．８１％ ２６３

，

１８０

，

５００．０８ ３４．４２％

预收款项

１７４

，

３３２

，

９３２．０５ １９．５５％ １００

，

０５８

，

７１４．８６ １２．１２％ １８４

，

４９０

，

８４６．２３ ２４．９７％ ３１９

，

５２８

，

３５３．２４ ４１．７９％

其他应付款

３５

，

２６９

，

１９７．５８ ３．９６％ ３４

，

２４３

，

５３０．２０ ４．１５％ ３６

，

４１２

，

０１１．３２ ４．９３％ ２７

，

１１９

，

６３４．８１ ３．５５％

流动负债合

计

８８４

，

８３４

，

２０４．０９ ９９．２３％ ８２５

，

６１３

，

９１２．１５ ９７．３４％ ７３８

，

８５８

，

５５１．００ ８８．７５％ ７６４

，

６８７

，

７９８．０３ ９３．７５％

上述表一、表二数据显示，网新机电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保持在

７０％

左右，公司的主要负债为日常经营活动

中产生的脱硫项目相关的预收和应付款项，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期间两者占流动负债的比率分别为

９０．２％

、

８３．８２％

和

９３．１９％

，公

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显示，公司具有良好的的短期偿债能力 。 因此负债水平处于合理状态。

２

、浙江海纳

２００７

年末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结构及偿债能力分析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数据

／

指标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末数据

／

指标

总资产（元）

２２２

，

９８５

，

５５２．０６ ２２８

，

８６５

，

０６１．９８

流动资产（元）

１５４

，

０３１

，

１０５．７９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２８０．３２

存货（元）

４７

，

５１５

，

４９８．８８ ３２

，

７０５

，

６４５．５４

流动负债（元）

１１４

，

２１３

，

８１５．７２ １０６

，

４５３

，

３０２．１６

负债总额（元）

１１４

，

２１３

，

８１５．７２ １０６

，

４５３

，

３０２．１６

净资产（元）

１０８

，

７７１

，

７３６．３４ １２２

，

４１１

，

７５９．８２

资产负债率

％ ５１．２２％ ４６．５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３５ １．４４

速动比率（倍）

０．９３ １．１３

上表数据显示破产重组完成后， 浙江海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２２％

， 流动比率为

１．３５

、 速动比率为

０．９３

，扣除重组方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豁免的债务

９

，

５００

万元因素（未考虑所得税）计算，则浙江海纳资产负债率

８．６２％

，流

动比率为

８．０２

，速动比率为

５．５４

，资产负债率水平极低，无银行融资负债，短期偿债能力强。

上述两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偿债能力的分析结果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机电业务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机电脱硫的

ＥＰＣ

模式将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网新机电在未实施新的经营模式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结构和负债的构成预计将保持目前的

水平，浙江海纳母公司及子公司将会适当运用财务杠杆，提高资产负债率水平，合并后的浙江海纳将能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

结构。

（二）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总资产以及净资产的影响

根据经浙江天健审计的浙江海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备考后合并财务报表，网新机电置入前后对浙江海纳的资产影响

如下：

项目

备考前 备考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万元）

２２

，

８８６．５１ １４７

，

５９２．５８

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万元）

１１

，

６８１．１７ ４６

，

６４０．２３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将使浙江海纳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得到大幅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经浙江天健审核的浙江海纳

２００９

年度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数

２００９

年度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２２０．４５ １２０

，

７０６．１１

营业利润

５

，

６２５．５３ ８

，

６５６．９３

利润总额

６

，

７３７．３５ ８

，

６２２．４９

净利润

６

，

２０７．５３ ７

，

５４５．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１１８．７１ ７

，

４６５．６５

说明：以本次交易在

２００９

年度内完成的前提下，浙江海纳将网新机电

２００９

年度的收入、费用和利润全部纳入

２００９

年度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 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浙江海纳未在

２００９

年度预测债务豁免收益和轨道交通业务注入带来的收益。

根据以上数字，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海纳将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治理结构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公司章程》，浙江海纳在本次交易

完成前已建立健全了相关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架构，制定了与之相关的议事规则或工作细则，并予以执行。 浙江海纳本次交

易完成后，将进一步强调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与控股股东严格做到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的五分开工作。 将继续加强对

董事、监事高管的诚信与风险意识的教育，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并将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公司的章程进行梳理，以

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更加符合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情况。

四、本次发行对浙江海纳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浙江海纳的主营业务为半导体业务，浙大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浙江海纳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交易及浙江海纳的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浙江海纳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半导体业务和机电脱硫业务。 浙大网新将

持有浙江海纳

３２．０５％

的股权，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控股股东。

自

２００４

年起，浙大网新开始涉足国内机电脱硫业务，签订了一系列机电脱硫工程合同。为了集中资源发展

ＩＴ

业务，并实

现机电业务专业化运营，浙大网新在

２００５

年为了集中资源发展

ＩＴ

业务，已经将机电脱硫业务完全切换至网新机电的业务平

台，不再承接机电脱硫业务，原有机电脱硫事业部人员也已经全部剥离至网新机电，所有机电脱硫业务均由网新机电作为总

包商承接。

由于机电脱硫项目的施工周期较长，目前由浙大网新承接的

７

个烟气脱硫项目中除平顶山姚孟和郑州泰祥项目尚在施

工建设阶段外，其他均已全部完成。平顶山姚孟和郑州泰祥项目预计将在

２００９

年才能完成。待上述两个项目完成后，浙大网

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浙江海纳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浙江海纳的主营业务为半导体业务，浙大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浙江海纳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浙大网新将成为浙江海纳的第一大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网新机电与浙大网新最近未结算项目金额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０９．３０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余额 坏账准备 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

－ － ３

，

０００．００ －

应收账款

２０

，

８８０．１３ ３

，

０１８．３６ １８

，

１６５．８６ １

，

６５３．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２５０．０６ ８．５６ １６２．０９ ４．８６

应付账款

－ － －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网新机电应收浙大网新款项

２．０８

亿元， 其中项目货款

１９

，

７１９．２４

万元， 包括沙

Ｃ

项目

６

，

６２０．６７

万元，沙

Ａ

项目

７７９．９７

万元，岳阳项目

２

，

０５０．３５

万元，柳州项目

１

，

８９０．０６

万元，平顶山姚孟项目

４

，

５０６．２４

万元，泰祥项目

３

，

８７１．９５

万元。 项目履约保证金为

１

，

０８０．７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网新机电和浙大网新分包合同中未实现收入的项目

金额为

２

，

０２４．０５

万元，其中沙

Ｃ

项目为

８６．８１

万元，沙

Ａ

项目为

３７．６８

万元，王滩项目为

２１．２２

万元，柳州项目为

４７５．１２

万

元，平顶山姚孟项目为

１

，

０９９．３３

万元，郑州泰祥项目为

３０３．８９

万元。 以上项目均已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行测试，等待进行初步

验收。 上述合同将于

２００９

年全部履行完毕。

项目货款

１９

，

７１９．２４

万元期后回款按照时间汇总如下（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合计

３

，

１４９．４９ ３

，

８７０．９０ １

，

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２

，

８２０．６７ ３

，

５０６．２３ ３

，

５７１．９５ １９

，

７１９．２４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网新机电应收浙大网新履约保证金为

１

，

０８０．７６

万元，该保证金系沙

Ａ

、岳阳项目履约保函的保

证金。 在浙大网新与网新机电分包时，为简化银行手续，网新机电不再向浙大网新提供履约保函，浙大网新对业主提供的履

约保函，其保函保证金由网新机电提供，作为网新机电执行分包合同的保证金，在对业主的履约保函到期退回保函保证金

时，再由浙大网新返回网新机电。 上述沙

Ａ

、岳阳保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到期，网新机电已从浙大网新收回保函保证金。

第五节 中介机构信息

１

、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名称：北京中和应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仁才

办公地址： 北京海淀区大柳树路

１７

号富海国际港

１６０１

室

电 话：（

０１０

）

６２１５２６３５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８３５４２９７

经 办 人： 唐林林 关振林

２

、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 人：栾政明

办 公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恒华国际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Ａ

座

４２２

室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６９８０／８１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９１９

经 办 人： 武惠忠 赫东

３

、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名称：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西楼

６－１０

层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０１

经 办 人：翁伟 王福康 刘秀

５

、资产评估机构

公司名称：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华开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６

楼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６２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６０

经 办 人：王传军 周敏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浙江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天会验【

２００９

】

４２

号《验资报告》；

（二）网新机电变更后营业执照；

（三）浙大网新股权过户手续完成的相关证明文件；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北京中和应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

查意见》；

（六）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阅地址

１

、企业名称：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杭州市高新区

２

号路之江科技工业园区

６

号楼

３

、办公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

Ａ

座

５０５

室

４

、电 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９００３

５

、传 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９０２２

６

、董事会秘书：李军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0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
D2


